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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稅務法規概要之申論題共計四大題，題目不難，但範圍有失偏頗。第一題、第二題及第四題皆屬基本租稅

原理及原則，共計占35分；第三題則是考關稅之通關程序，然而考選部公佈之特種考試四等稅務法規概要之命

題大綱中，並沒有涵蓋關稅，產生令考生無所適從的疑慮與爭議，是本試題美中不足之處。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試說明「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意義與劃分標準。（10分） 

答： 

項目 直接稅 間接稅 

劃分標準 預期不能轉嫁的租稅，為直接稅。納稅者即

為最後租稅負擔者。 
預期可以轉嫁的租稅，納稅者透過交易行

為，將稅賦移轉給最後購買者或消費者負

擔。 
意義 

(特性) 
1.符合量能原則。 

2.稅收穩定。 

3.稅收富有彈性：其中所得稅能隨經濟發展

與國庫彈性需要而彈性調整。 

4.節省稽徵成本。 

1.人民繳納便利：屬於零星、分散繳納的租

稅。 

2.減少對個人財產的干涉：對個人財富及生活

狀況的干擾較少。 

3.減少納稅痛苦感：使人民繳稅於無形，減少

徵納雙方的摩擦。 

4.有助於資本形成：間接稅可以抑制消費，

促進資本形成。 
税目 所得稅、土地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

房屋稅、契稅、遺產與贈與稅、證券交易

稅、期貨交易稅。 

關稅、貨物稅、營業稅、印花稅、娛樂稅、

菸酒稅、使用牌照稅。 

 

【參考書目】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著，P1-8~1-9。 

 

二、就我國現有稅目中，請區分何者為國稅？何者為直轄市及縣（市）稅？（10分） 

答：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八條及第十二條規定，各級政府財政收支之分類如下： 

(一)國稅(中央稅)：所得稅、加值型及非加值營業稅、關稅、貨物稅、遺產與贈與稅、證券交易稅、期貨交易

稅、礦區稅、菸酒稅。 
(二)直轄市及縣(市)稅：土地稅（田賦、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娛樂稅、契稅、印花稅、使用牌照

稅。 

 
【參考書目】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著，P1-6~1-7。 

 
三、試依關稅法相關規定說明進口貨物之通關程序為何?（15分） 

答： 
進口貨物之通關程序如下： 

(一)報關(關稅法第十六條)：進口貨物之申報，由納稅義務人自裝載貨物之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15日內，向

海關辦理。 

(二)查驗(關稅法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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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關對於進口、出口及轉口貨物，得依職權或申請，施以查驗或免驗；必要時並得提取貨樣，其提取以

在鑑定技術上所需之數量為限。 
2.前項查驗、取樣之方式、時間、地點及免驗品目範圍，由財政部定之。 
3.第一項貨物查驗時，其搬移、拆包或開箱、恢復原狀等事項及所需費用，進出口貨物統由納稅義務人或

貨物輸出人負擔；轉口貨物則由運輸業者負擔。 
(三)繳稅(關稅法第四十三條)： 

1.關稅之繳納，自稅款繳納證送達之翌日起14日內為之。 
2.依本法所處罰鍰之繳納，應自處分確定，收到海關通知之翌日起14日內為之。 
3.處理貨物變賣或銷毀貨物應繳之費用，應自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14日內繳納。 

(四)放行(關稅法第四十四條）： 

1.應徵關稅之進口貨物，應於繳納關稅後，予以放行。但本法另有規定或經海關核准已提供擔保者，應先

予放行。 
2.前項提供擔保之手續、擔保之範圍或方式、擔保責任之解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參考書目】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著，P14-11~14-12。 

 
四、請說明租稅行為罰與漏稅罰之區別。（15分） 

答： 
(一)租稅行為罰：係指違反稅法上作為或不作為義務(違反禁止規定)，課以行為罰。稅法為掌握納稅義務人，

並確實查明課稅事實關係，乃課予稅捐義務人一系列的協力義務，包括：稅籍登記義務（例如：辦理營利

事業登記義務）、帳簿設置登載義務、發票開立取得保存義務、稅捐申報義務以及接受調查備詢等義務，

在納稅義務人違反此類行為義務的情形，稅法多規定應科處罰鍰，由於此種處罰，通常並不以發生納稅義

務人短漏稅款之結果為要件，因此被歸類為行為罰。以營業稅法之罰則為例說明之：營業稅法第四十五

條、第四十六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以及第五十三條第1項等條文皆屬於

租稅行為罰。 
(二)租稅漏稅罰：如果納稅義務人因故意或過失違反稅法上誠實申報義務，或違背義務致使稽徵機關不知有關

課稅的重要事實，致發生短漏稅捐結果，對於此種違反稅捐秩序的行為，所科處的行政秩序罰 (罰鍰) ，

一般即稱之為漏稅罰。最典型的代表為營業稅法第五十二條、所得稅法第一百一十條等規定。 
 

納稅義務人違反前述稅法上的協力義務，並進而發生短漏稅款結果之同一行為，雖分別觸犯行為罰與漏稅

罰的規定，但因其具有特別關係、補充關係或吸收關係，故只能為一個處罰，否則，即有違法治國家一罪不二

罰之原則。行政法院於84年9月20日第2次庭長評事聯席會議，已作成一致之決定，認為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

係就未漏稅階段之違規為處罰，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第3款或第5款則係對已達漏稅階段之違規為處罰，祇依營

業稅法第51條第3款或第5款規定處罰已達行政上之目的，毋庸二者併罰。財政部85年4月26日台財稅第

851903313號函釋，亦認為營業稅法第51條與稅捐稽徵法第44條毋庸併罰，應擇一從重處罰。 
 

【參考書目】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著，P1-1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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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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